114.12修正

新竹科學園區宿舍管理公約

第1條 園區宿舍限供園區事業(服務業等除外)從業人員租用，住用人員如有異動，應由公司承辦人員依規定填報異動單(加蓋公司章)送交科管局處理。

第2條 住戶守則

（一）單身宿舍：

1. 住用人應在一樓大廳會客，不得留宿訪客，異性訪客禁止進入寢室。

2. 住用人應共同維持公共區域環境品質，不得佔用或置放個人物品，室內公共空間不得吸煙。

3. 宿舍區內應保持安靜且衣著整齊，不得在走廊或頂樓牽扯繩索晾曬衣物，並避免飼養寵物等。

4. 請愛護公物並保持其完整，不得私自佔用，水、電、空調設備不需使用時，應隨手關閉，以節約水電資源。
5. 宿舍內嚴禁存放危險品、易燃物、武器，並不得燃燒任何物品及烹煮食物，以維公共安全。
6. 宿舍內絕對禁止酗酒、賭博、打架、偷竊及其他不正當之行為。
（二）眷舍：
1. 未經科管局同意，不得擅自增建、改建或翻修及變更隔間、主要構造、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安全設備。

2. 應保持公共空間(含屋頂、樓電梯間、走廊、通道及地下室等)之清潔暢通，不得亂倒垃圾、堆置雜物、晾曬衣物，室內公共空間不得吸煙。

3. 不得將本眷舍全部或部分分租(當單身宿舍、招待所使用)、轉租(非承租公司同仁居住)、出借、轉讓或作非居住使用。

4. 應共同維護居住安寧、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品質，不得在眷舍內聚賭、喧嘩與存放違禁、危險物品，並避免飼養寵物等。

5. 為維護、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，或因消防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須進入室內勘查時，應配合科管局通知辦理，不得藉故拖延或拒絕。

第3條 遷入戶籍：

1.眷舍住用人如欲遷入戶籍，應添附以下文件，向科管局申請核發居住証明後，再向戶政事務所申辦入籍事宜(戶籍遷出無需科管局証明) ：

（1） 制式申請單http：//www.sipa.gov.tw/下載專區→主分類:租賃及建管、次分類:租賃類_租賃申請→科學園區租用宿舍申請單(異動單)
（2）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

（3） 公司出具在職証明、配住証明

（4） 前戶遷出戶籍之証明文件(新起租公司則免附)。

2. 一戶眷舍僅限一戶遷入，且限住用人暨直系親屬得遷入戶籍，同一戶人員若分多次遷入，每次遷入均請備齊前項文件。

3. 單身宿舍不得將戶籍遷入。

第4條 住用人應善盡善良使用人義務，不得破壞公共設備，並於颱風期間應注意關妥門窗等。

第5條 如欲裝置電話及網路系統等電信設備，其裝機建置費 用、使用費用及退機等均由租用人自理，並於退租前，自行辦妥退機、拆線及繳清費用等相關手續。

第6條 住宅區停車請依科管局所訂『新竹科學園區住宅區車輛進出管制暨停車收費管理辦法』辦理。

第7條 為因應突發事件，得於最短時間內與住戶取得聯繫需要，請進住人配合提供緊急聯絡電話（參照本局95.2.10園建字第0950003534號函辦理）。
第8條 住用人違反本公約且經科管局以書面勸導仍不改善者，將依宿舍租約第18條約定辦理。

